
环境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来华留学生）

（学科代码：0830，申请工学博士学位适用）

一、培养目标

来华留学博士研究生在学科专业上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与所在学院和专

业的普通全日制中国学生一致，符合相应教育层次、专业的教育教学标准或相关

规范。具体要求为：

1．应当熟悉中国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中国国情和文化知识，了解中

国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理解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公共道德，形成良好的法制

观念和道德意识。来华留学生应当具备包容、认知和适应文化多样性的意识、知

识、态度和技能，能够在不同民族、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理解和团结中

发挥作用。

2．应当包含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计划、实践教学等内容，满足相应

专业的教育教学标准和规范的要求，符合来华留学生的人才培养目标，适应来华

留学生的学习特点。

3．掌握本学科宽广、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在本学科

领域中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创新运用和发展本学科的理论、

技能 和方法，在国际事务中具有竞争优势。

4．以中文为专业教学语言的学科、专业中，来华博士留学生应当能够顺利

使用中文完成本学科、专业的学习和研究任务，并具备使用中文从事本专业相关

工作的能力；毕业时中文能力应当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五级水平。以外语

为专业教学语言的学科、专业中，来华留学生应当能够顺利使用相应外语完成本

学科、专业的学习和研究任务，并具备使用相应外语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的能力；

毕业时，博士研究生的中文能力应当至少达到《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三级水平。

5．具有健康的体质与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研究方向

1．水污染控制工程与水体修复

2．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

3．大气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

4．环境催化技术及应用

5．土壤污染修复技术及应用

6．环境生物学与环境修复



7．环境化学与污染控制材料

8．环境地理信息系统

三、学制及学习年限

来华留学博士学位研究生学制为 4年，学习年限一般为 4-5年，最长不超过 7
年。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1．学分要求

总学分≥25学分，其中课程学习学分为≥23学分，必修环节学分为 2学分。

所修课程由公共学位课、专业学位课和选修课三部分组成，其中公共学位课≥9
学分，专业学位课≥4学分，选修课≥10学分。必修环节包括：学术活动 1学分、

选题报告及中期考核 1学分。

2．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

类型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理论

学时

实验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

单位
备注

公共

学位课

（9 学

分）

外语

（6 学

分）

01981901 初级汉语 1 108 6 1 法社学院

思政

（3 学

分）

02111009 中国概况 36 2 2
马克思主

义学院

03281901 中国文化体验 18 1 1
国际教育

学院

专业

学位课

（4 学分）

00881941 环境生物技术 36 2 2 资环学院

00881942
环境催化氧化

技术
36 2 2 资环学院

选修课

（10 学分）

01981902 初级汉语 2 108 6 2 法社学院 必选

00882943
环境监测技术

及实验
18 18 2 2 资环学院 必选

00882944 矿山环境 36 2 1 资环学院

00882945 固体化学 36 2 1 资环学院

必修

环节

（2 学分）

00814901 学术活动 1 3 资环学院

00814902 选题报告及中 1 3 资环学院



期考核

五、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

为了促使研究生能主动关心和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前沿的发展动态，开阔视野，

启发创造力，要求每个博士研究生应公开做学术报告至少 2次，参加学术报告至

少 10次，且每次参加学术活动必须写出 500字以上的心得。经指导教师（小组）

检查、审核，完成者在必修环节记 1个学分。

2．选题报告及中期考核

学位论文选题报告不仅要提出研究的问题，还要提出问题的依据以及解决这

些问题的思路与实施途径，博士学位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明确科学研

究方向，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后，提出学位论文选题报告，

经审核后确定研究课题。选题报告通过后，记 1个必修环节学分。

博士研究生必须参加学校的中期考核。博士研究生选题报告和中期考核的具

体要求，按照研究生手册《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及开题实施办法》执行。

六、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

1．科学研究

博士研究阶段的科学研究应从本学科的发展出发，尽量结合导师或课题组所

承担的重要科研任务，着重选择在国际上属于学科前沿的课题或对国家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要突出研究方向在科学和专门技术上的创新性

和先进性，做到有所发现或提出新见解，核心在于知识创新和通过科学研究取得

创造性研究成果。

博士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前，留学生必须达到武汉理工大学来华留学生

学位授予实施办法中规定的发表论文要求。

2．学位论文

（1）论文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应是一篇系统完整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的基本论点、结论和

建议应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或实用价值。论文内容应体现出作者已掌握了坚实、

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应反映出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熟练的专业

技能，具有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



（2）论文选题

博士学位研究生在撰写论文前，必须广泛阅读相关书籍，查阅国内外文献资

料，了解本学科研究方向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以此确定学位论文的题目。

论文的选题要切实反映本学科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要有创新性，有较大的理论

价值和现实意义。

（3）论文撰写

博士学位研究生在论文撰写的过程中要定期向导师或指导小组进行阶段报

告，在导师的指导下不断完善论文的结构、思路和观点。博士学位论文应由博士

学位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撰写学位论文的时间不少于 24个月。

（4）论文答辩

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5 名与申请人学科方向相同或相近的正高职称的专家或

博士生导师组成，论文指导教师不可参加答辩委员会。论文答辩决议要对论文取

得的创新性成果和不足之处有具体和针对性的说明。答辩委员会委员就是否通过

论文答辩和是否建议授予学位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全体成员三分之二及以上同

意为通过。答辩决议经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及全体成员签字，报分委员会、学位

评定委员会审批。

七、培养方式与方法

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采取导师负责制或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的指导方

法，培养方式应灵活多样，更多地采取启发式、研讨式的教学方式，充分发挥指

导教师的主导作用。

八、其它

1．来华留学博士研究生若在中国其他高校攻读低一级学位期间已经取得《汉

语水平考试》三级和中国概况类课程学分的，经开课单位认可后，可免修公共汉

语和中国概况类课程，并取得相应学分。

2．环境科学与工程来华留学博士学位研究生开题前需修满学位课程的学分，

允许研究生开题后根据论文研究需要选修部分其他课程，申请答辩前修完全部课

程即可。

3．环境科学与工程来华留学博士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应查阅本学科国内外

文献 80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三分之一。

4．环境科学与工程来华留学博士学位研究生在课程学习阶段每月至少 1次、

论文工作阶段至少每月 2次向指导教师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情况，形成制



度。

5．本次制订培养方案从 2019级来华留学博士学位研究生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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